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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女士：

消防處通函第 3/2026 號

接納以「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及手提滅火筒作為替代方案

以符合受（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第 572 章）規管的六層或以下

目標樓宇須設置喉轆系統及手控火警警報系統的法定要求

本通函旨在公布，由即日起，本處接納以「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 」

（下稱「偵測系統 」 ）及手提滅火筒作為 《 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第

572 章） （下稱「 《 條例》」）所規管的六層或以下綜合用途及住用建築

物，須設置消防喉轆系統及手控火警警報系統的法定要求的替代方案 。

背

《條例》旨在提升 1987 年 3 月或之前建成的綜合用途及住用建

築物（下稱「目標樓宇」）的消防安全水平 。 消防處一直積極推動消防安

全改善工程，並推出多項便利措施，以協助業主遵從法定要求。儘管如此，

業主實際上仍面對統籌問題、空間限制及財務困難等挑戰 。

鑑於中國內地及海外的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消防處已就火警偵測

系統應用物聯網技術方面進行－系列全面的科學評估。憑藉豐碩的成果，

消防處於 2025 年第四季推出「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先導計劃 」 ，在全港

10 幢選定的六層或以下目標樓宇中，評估偵測系統的可行性及成效 。 在

2026 年第 一季的試行期間，這些樓宇內的偵測系統表現穩定，運作良好且

未錄得任何誤報 。 整體結果令人滿意，並符合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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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裝置及設備的現行規定

根據《條例》，六層或以下目標樓宇的業主及／或佔用人須遵從

以下規定：

處所／建築物 綜合用途

綜合用途建築物 建築物 住用建

非住用用途部分 住用用途 築物
消防裝置及設備

負責人 部分

業主 佔用人 業主 業主

自動噴灑系統 ✓* 

喉轆系統 ✓ ✓ ✓ 

手控火警警報系統 ✓ ✓ ✓ 

緊急照明（公用範圍） ✓ 

緊急照明（非公用範圍） ✓ 

機械通風系統的自動中斷操作裝 ✓ 

置（公用範圍）

機械通風系統的自動中斷操作裝 ✓ 

置（非公用範圍）

備註： ＊適用於總樓面面積超過 230 平方米的非住用用途部分

為免生疑問，設置偵測系統及手提滅火筒僅作為履行消防喉轆及

手控火警警報系統要求的替代方案，而《條例》下的所有其他適用要求則

維持不變。

偵測系統的主要組件

偵測系統包括「消防裝置及設備組件」與「非消防裝置及設備組

件」，當中包含數項用作偵測火警、傳輸訊號及監察系統的主要元素。偵

測系統的主要組件包括：

消防裝置及設備組件

1.無線複合火警偵測器

無線複合火警偵測器須安裝於個別單位內及公用範圍，以便及早偵測火警。

這些偵測器能夠偵測煙霧及一氧化碳，在提升偵測能力的同時，亦可減少

誤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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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付月

公用範圍內須設置足夠數量的網關。網關結合手動火警鐘掣、火警聲響警

報器及訊號傳輸設備。無線複合火警偵測器的訊號會透過區域性無線通訊

方式傳送至網關，再經外部通訊網絡轉送至偵測系統服務供應商的監察平

台。為確保外部通訊的可靠性，須提供兩張覆蓋不同外部通訊網絡的電話

卡 。

非消防裝置及設備組件

3. 監察平台

由偵測系統服務供應商提供及操作的監察平台負責接收及處理由網關傳

送的訊號、監察系統狀態和透過火警警報電腦傳送系統（下稱 「 傳送系統」）

將火警訊號傳送至消防通訊中心，以便消防處及時介入處理 。 所有監察平

台接收的訊號亦須透過應用程式介面傳送至消防處的伺服器作監察及管

理之用。

4. 流動應用程式

偵測系統服務供應商須向消防處提供一個流動應用程式，以供前線消防人

員能夠於事故現場獲取系統資料並使用獲授權的控制功能，以應付行動需

要。

手提滅火筒的設置

目標樓宇每層須設置至少兩具 5 公斤乾粉手提滅火筒，以便住戶

於發生火警時使用。

偵測系統的運作原理及法定責任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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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系統的操作原理及法定責任劃分，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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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原理

各單位內的入口及每層的公用範圍均須安裝足夠的無線複合火

警偵測器。當偵測到火警或手動火警鐘掣啓動時，警報聲將會響起，提醒

大廈內住戶疏散，同時訊號會透過區域性無線通訊網絡傳輸至附近的網關。

網關會將火警訊號經外部通訊網絡轉送至監察平台。監察平台會

接收及處理相關資料，包括火警位置、啓動裝置的狀態等，並透過應用程

式介面將資料複製至消防處的伺服器，以進行系統監察及管理。

火警訊號隨即由監察平台透過傳送系統自動傳送至消防通訊中

心，以確保消防處能及時介入，調派滅火及救援資源 。 前線消防人員抵達

現場後，將使用流動應用程式查閱及控制該偵測系統 。

職責與責任

偵測系統一般由屬於不同持份者管理和擁有的各個組件組成。雖

然偵測系統服務供應商負責整體協調，但相關職責與責任一般劃分如下：

(A)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須負責安裝、保養、檢查及維修安裝於受保

護處所內偵測系統的消防裝置及設備組件 。

(B) 傳送系統服務供應商

傳送系統服務供應商須提供及維持通訊網絡服務，以便接收按照

本通函規定安裝於受保護處所內的偵測系統所發出的火警訊號，並以迅速

及可靠的方式處理及將火警訊號傳送至消防處。

偵測系統服務供應商名單

為協助業主揀選合適的服務供應商，消防處將於短期內公布「有

意提供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服務的供應商」名單，以供公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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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查詢有關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或相關申請程序，請致電 2272

9112 聯絡消防處樓宇改善支援中心（電郵： fsdb i sc@hkfsd. g ov.hk) 。

消防處處長

（翁錦雄

－
公
鶉
｀

綿
鵾

代行）

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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